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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关于设立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为框架

性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所涉及合作事项，各方

后续将另行签订具体的协议进行约定。  

2、本次签订的《关于设立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尚未确

定具体项目，暂时无法预计本次框架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签署了《关于设立

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协议概述 

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263”计划，促进江苏省环保产业发展，常州天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苏民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苏

商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携手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等机构设立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暂定名称，

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初步规模约人民币 100 亿元。产业基金将充分整合各方

的技术、资本、产业资源优势，为江苏环保事业添砖加瓦。 根据《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合作方介绍 



（一）江苏民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东峰 

注册资本： 86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 78 号锡东创荣大厦 A 座 15 楼 

经营范围：股权、债权投资及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际并购，商务咨询、

财务咨询、投资咨询、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境内外投资和资产管理。 

 

（二）北京苏商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山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 13 号信息大厦 802 室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三）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 方斌斌 

开办资本： 7,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 176 号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85 年，是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直属的综合性

环境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生态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污

染防治技术研发、环境工程设计、环境政策及战略研究等公益型环境科研工作。

直属于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四）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平 

注册资本： 1,154,44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南京是中华路 26 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承销短期



融资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客理财、代理销售基金、代理销售贵

金属、代理收付和保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保险箱业务；办理委托存贷款业

务；从事银行卡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售汇、代

理远期结售汇；国际结算；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同业外汇拆借；买卖或代理买

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网上银行，经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五）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负责人： 关恒秋 

营业场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2 号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外汇存款；外

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经中国银行行业监督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 

     为积极响应江苏省委省政府 2016 年提出的“两减六治三提升”（简称“263”

计划）行动，旨在两三年内解决影响环境质量改善的突出问题，尽早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充分整合各方技术、资本、产业资源优势，促进江苏省环

保产业发展。 

（二）合作范围 

1、各方拟合作设立环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初步规模人民币 100 亿元； 

2、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充分发挥技术、

施工、相关项目资源等优势； 

3、江苏民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苏商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等充分发挥资本、融资、财务



管理、政府合作等优势； 

4、基金主要用于江苏省内环境整治项目（土壤治理、水体治理等）的投资、

融资，参与有关 PPP 项目等； 

5、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的相关设立、运作方式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四、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环保产业基金的目的为通过搭建环保产业投资、融资渠道的创新

平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优化公司战略布局，提升公司在环保领域的地位，多

方面获得产业发展的回报。  

本次合作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在保证公司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相关合作方的资源和优势，通过借鉴合作方的投资经验和综合管理能力，

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资本运作提供丰富的经验与资源，在推动公司跨越式发展的

同时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拓宽盈利渠道，夯实主业发展、加快领域布局，对公

司业绩持续健康增长提供有力保障，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协议签署

以及实施方案尚未落实，有待在合作具体条件达成时另行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届

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关于设立江苏“263”环保产业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